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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
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审核规则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修订说明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

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，在中国证监会指导下，本所对《北

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审核规

则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开发行审核规则》）进行了修订。现就修

订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订背景与思路

《公开发行审核规则》是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、落实全面

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的重要制度安排，自实施以来，对规范北

京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并上市审核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2024 年 3 月 15 日，中国证监会发布《关于严把发行上市准

入关从源头上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（试行）》，围绕从严

监管企业发行上市活动，提出严把拟上市企业申报质量、压实

中介机构“看门人”责任、突出交易所审核主体责任等措施。

为落实前述工作部署，结合北交所实际情况，本所对《公开发

行审核规则》进行了修订。



- 2 -

二、主要修订内容

修订后的《公开发行审核规则》共 7 章、71 条，本次修改

30 条，新增 2 条。调整内容主要涉及以下五方面：

一是完善北交所定位相关规定。进一步坚守板块定位，明

确发行人应当符合北交所定位要求，保荐机构应当核查并作出

专业判断。对于不符合北交所定位和产业政策的，将予以终止

审核。

二是压实发行人与中介机构责任。要求“关键少数”增强

诚信自律法治意识，完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制度、接受内部

控制审计，配合中介机构核查、发行上市监管。要求保荐机构

从投资者利益出发，充分运用资金流水核查、客户供应商穿透

核查、现场核验等方式，防范财务造假，按要求报送底稿供监

管备查。强化对保荐机构及相关证券服务机构的现场督导，从

严监管“一查就撤”，对现场检查、现场督导下主动撤回的企

业，增加 6 个月的申报间隔期。强化“申报即担责”，保荐机

构申报文件在 12 个月内两次被不予受理的，再次申报间隔期由

3 个月延长至 6 个月。

三是加强信息披露监管。要求发行人申请文件及信息披露

内容准确真实反映企业经营能力。对申请文件及信息披露内容

存在明显瑕疵、严重影响投资者理解或者审核工作的，将终止

审核，并将该等违规情形下采取不接受发行上市申请文件纪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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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分的最长期限提高至 2 年。完善信息披露豁免要求，并明确

审核机构可以退回不符合信息披露要求的回复文件。

四是优化审核程序要求。优化咨询行业咨询委等审核时限

扣除情形，并明确时限扣除同样适用于受理、问询、暂缓审议、

复审等环节。与优化连续挂牌满 12 个月的执行标准相配套，明

确发行人在提交上市委审议前因连续挂牌未满12个月中止审核

的，中止期限可超过三个月。明确发行人因保荐机构执业受限

之外的原因更换保荐机构的，需重新履行申报及受理程序。

五是其他修改内容。包括优化咨询行业咨询委、请示报告、

注册阶段程序衔接的表述，以及调整引用规则条文序号等。


